
 

新竹市 115年「鑑定評估人員培訓-智力測驗工具初階」(國小-高中)研習計畫 

 

一、 依據：本市 115 年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培訓工作計畫。 

二、 目的：培養本市鑑定評估人員，俾使順利進行特殊教育學生測驗鑑定及安置工作。 

三、 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四、 承辦單位：新竹市特教資源中心、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五、 參加對象： 

1. 本市高中以下教育階段各校特教班之編制內正式合格特教教師與特教代理教師。 

2. 請各校優先指派貴屬編制內正式合格特教教師至少一名參加，不同教育階段請分別指

派。校內未有具五版施測資格教師，請務必薦派二名以上特教教師參加。 

3. 錄取順序如下：(1)國小-高中教育階段特教班正式教師，每校依報名先後錄取 

(各校保障錄取至少一名)；(2)國小-高中教育階段特教班代理教師。 

六、 研習時間：115 年 8 月 10、11、12、13 日 

七、 研習地點：本市特教中心二樓會議室(北門國小內)、光華國中志學樓(測驗實作) 

八、 研習人數：50 人 

九、 研習課程：如附件(請依排定課程時間，準時出席) 

十、 報名日期：自 6 月 4 日起至 7 月 28 日前至本市教師研習護照報名，並請於 7 月 31日   

                前查閱錄取與否。因場地及研習性質限制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十一、 獎勵：承辦本項活動績優工作人員，依本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標準補充規定辦理敘獎。 

十二、 其他： 

（一）本研習依計畫實施，請準時報到。 

（二）請給予參加研習教師及工作人員公假。 

（三）參加本項研習教師須完成全部課程，由主辦單位審核給予 24 小時研習時數。 

（四）承辦學校停車格數量有限，建議多使用大眾運輸工具，或停放於學校旁公有停車場

內。 

（五）北門國小水田街東大門(特教中心)，於暑假期間進行門禁管制無保全開啟大門，為

方便教師與會停車，於當日8:30-9:10開啟水田街東大門，請於時間內抵達會場。

若有特殊需求，請打電話至特教中心(5427974)。 

（六）為響應環保，請與會教師攜帶環保杯與餐具。 

（七）本案若因特殊情形需更改研習活動內容，相關訊息公告於新竹市特教資源中心與新

竹市教師研習護照。 

十三、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竹市 115年「鑑定評估人員培訓-智力測驗工具初階」研習計畫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五版（WISC-V） 

研習地點： 本市特教資源中心二樓(北門國小內)、光華國中志學樓(測驗實作)

研習講師：孟瑛如教授(國立清華大學特教系) 

 115年8月10日(一) 115年8月11日(二) 115年8月12日(三) 115年8月13日(四) 

 

08:50~ 

09:00 

 

報 到 

 

報 到 

 

報 到 

 

報 到 

 

09:00~ 

12:00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

五版（WISC-V） 

中文版理論架構與施 

測說明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

五版（WISC-V） 

中文版施測演練與結 

果解釋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

五版（WISC-V） 

中文版診斷分析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

五版（WISC-V） 

中文版測驗實作 

 

12:00~ 

13:00 

 

中午休息--午餐 

 

中午休息--午餐 

 

中午休息--午餐 

 

中午休息--午餐 

 

13:00~ 

16:00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

五版（WISC-V） 

中文版理論架構與施 

測說明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

五版（WISC-V） 

中文版施測演練與結 

果解釋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

五版（WISC-V） 

中文版診斷分析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

五版（WISC-V） 

中文版診斷報告撰寫 

 


